
法律百科網：http://www.legis-pedia.com 
列印⽇期：2026-04-05

⼀般⼈公布他⼈的個⼈資料違法嗎？

⽂:⿈郁真（認證法律⼈） ‧ 基本⼈權‧政府  ‧ 2022-12-19

案例

A是B的前⼥友，但因A劈腿，B⼀氣之下將A本就以公開模式公布在個⼈臉書上的姓名、住址及電話號碼
以公開模式公布在⾃⼰臉書上讓網友公審A，此時B的⾏為是否違法？如果是，⼜觸犯了哪條法律，會⾯臨
什麼後果呢？

本⽂

⼀、「個⼈資料」的範圍

隨著科技發展及⼈權意識興起，⼈們也越來越重視個資保護，⽽所謂的「個資」外洩，當中的個資到底指什
麼？個⼈資料保護法第2條第1款[1]列舉了⼗幾種資料，認為個⼈資料包含⾃然⼈的姓名、出⽣⽇期、⾝分證
字號、護照號碼、特徵等，只要可以識別出是特定個⼈的資料，都包括在內。

⼆、⼀般⼈利⽤個⼈資料，原則上必須符合當初蒐集的特定⽬的，並且在必要範圍內；除⾮例外符合⼀定的情
形

依據個⼈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本⽂[2]，⾮公務機關應在「蒐集的特定⽬的必要範圍內」利⽤個⼈資料。法
條的⾮公務機關，是指「不是」依法⾏使公權⼒之中央或地⽅機關或⾏政法⼈的⼈[3]，在本篇⽂章中稱為⼀般
⼈。⽽是否在「必要範圍內」的判斷，則以⽐例原則為標準[4]，必須在具體案件中判斷。

例外可以在蒐集資料⽬的範圍外利⽤⼀般個⼈資料的情形，規定於同條但書[5]。

三、⼀般⼈違反個⼈資料保護法可能⾯臨⺠事、刑罰及⾏政罰責任

本案例中B公布A個⼈資料的⽬的是為了使A受到騷擾，脫離當初交往中取得資料的⽬的，且不具有正當性，也
不符合個⼈資料保護法第20條但書例外可以在⽬的外使⽤的情形。B意圖損害A的名譽及隱私權且⾏為違反第
20條規定，⾜⽣損害於A，依據個⼈資料保護法第29條[6]、第41條前段[7]及第47條[8]，可能⾯臨⺠事損害
賠償以及刑罰、⾏政罰責任。

四、其他違反與不違反個⼈資料保護法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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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利⽤前男友的現任⼥友B的照⽚註冊交友軟體帳號，網友傳訊息詢問聯絡⽅式時將B的電話號碼傳給對
⽅[9]，違反個資法。

（⼆）

因⼯程糾紛，房屋⼯程商將屋主的姓名、電話號碼、住址等個⼈資料印製為警告啟事，散布於屋主的鄰
居[10]，違反個資法。

（三）

同社區的A對B提起刑事訴訟，A收到判決書後，將記有B姓名、出⽣⽇期、⾝分證字號、住址的判決書交給不
知情的保全⼈員，張貼於該社區的電梯及公佈欄[11]，違反個資法。

（四）

若公寓⼤廈的規約載明住戶⽋繳管理費即可公布住戶姓名，則管委會的⾏為不違反個資法[12]。

（五）

在個⼈臉書上公布親友照⽚或影⽚，屬於⾃然⼈為單純個⼈或家庭活動的⽬的，⽽蒐集、處理或利⽤個⼈資
料，不違反個資法[13]。

（六）

將⾏⾞紀錄器畫⾯放到網路上，若只是拍攝到不特定⼈的影像，未與其他個⼈資料結合，則不違反個資
法[14]，因為不能識別出特定個⼈。

註腳
   個⼈資料保護法第2條第1款：「本法⽤詞，定義如下：⼀、個⼈資料指⾃然⼈之姓名、出⽣年⽉⽇、國

⺠⾝分證統⼀編號、護照號碼、特徵、指紋、婚姻、家庭、教育、職業、病歷、醫療、基因、性⽣活、健
康檢查、犯罪前科、聯絡⽅式、財務情況、社會活動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式識別該個⼈之資料。」

[1]

   個⼈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本⽂：「⾮公務機關對個⼈資料之利⽤，除第六條第⼀項所規定資料外，應
於蒐集之特定⽬的必要範圍內為之。」
條⽂中特別先提到第6條第1項的資料（包括「病歷、醫療、基因、性⽣活、健康檢查及犯罪前科」）的
原因是，由於這些資料具有敏感性，需要特別保護，原則上都不能⾃由蒐集、處理與利⽤。⽽不屬於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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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保護法第6條第1項的資料，則屬於⼀般性資料，原則上可以蒐集、處理或利⽤，只是必須符合⼀定
的條件。

   個⼈資料保護法第2條第8款：「本法⽤詞，定義如下：……⼋、⾮公務機關：指前款以外之⾃然⼈、法
⼈或其他團體。」⽽同條前款規定：「本法⽤詞，定義如下：……七、公務機關：指依法⾏使公權⼒之中
央或地⽅機關或⾏政法⼈。」因此，⼀般⼈⺠依該法的判斷標準，就是⾮公務機關。

[3]

   必要範圍在個⼈資料保護法的展現，除了規定在個⼈資料保護法第20條針對⾮公務機關以外，亦可⾒第1
6條的針對公務機關，以及更上位的個⼈資料保護法第5條：「個⼈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應尊重當
事⼈之權益，依誠實及信⽤⽅法為之，不得逾越特定⽬的之必要範圍，並應與蒐集之⽬的具有正當合理之
關聯。」；具體操作必要性與⽐例原則的例⼦，⾒臺灣⾼等法院臺南分院103年度上易字第186號刑事判
決。

[4]

   個⼈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但書：「但有下列情形之⼀者，得為特定⽬的外之利⽤：
⼀、法律明⽂規定。
⼆、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三、為免除當事⼈之⽣命、⾝體、⾃由或財產上之危險。
四、為防⽌他⼈權益之重⼤危害。
五、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
集者依其揭露⽅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
六、經當事⼈同意。
七、有利於當事⼈權益。」

[5]

   個⼈資料保護法第29條：「
I ⾮公務機關違反本法規定，致個⼈資料遭不法蒐集、處理、利⽤或其他侵害當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
責任。但能證明其無故意或過失者，不在此限。
II 依前項規定請求賠償者，適⽤前條第⼆項⾄第六項規定。」

[6]

   個⼈資料保護法第41條：「意圖為⾃⼰或第三⼈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之利益，⽽違反第六條第⼀項、
第⼗五條、第⼗六條、第⼗九條、第⼆⼗條第⼀項規定，或中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條限制國際
傳輸之命令或處分，⾜⽣損害於他⼈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百萬元以下罰⾦。」

[7]

   個⼈資料保護法第47條：「⾮公務機關有下列情事之⼀者，由中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市
）政府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並令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按次處罰之：
⼀、違反第六條第⼀項規定。
⼆、違反第⼗九條規定。
三、違反第⼆⼗條第⼀項規定。
四、違反中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條規定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

[8]

   臺灣新北地⽅法院104年度易字第1126號刑事判決。被告不服地⽅法院判決，上訴⾼等法院被駁回。[9]

   臺灣⾼雄地⽅法院104年度簡字第5517號刑事簡易判決。[10]

   臺灣桃園地⽅法院103年度易字第1010號刑事判決。被告不服地⽅法院判決，上訴⾼等法院被駁回。[11]

   請參考國家發展委員會個⼈資料保護專區（n.d.），《【個資法即時通】公寓⼤廈管理委員會可否公布⽋[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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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
 個⼈資料，個資，⾮公務機關，隱私，特定⽬的

繳管理費之住戶姓名？》。
   ⾏政院法務部法律字第10203502790號書函（2013/3/27），問題（⼀），理由是符合個⼈資料保護法

第51條第1項第1款：「有下列情形之⼀者，不適⽤本法規定：⼀、⾃然⼈為單純個⼈或家庭活動之⽬的
，⽽蒐集、處理或利⽤個⼈資料。」

[13]

   ⾏政院法務部法律字第10203502790號書函（2013/3/27），問題（⼆）。[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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